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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雪松

作为一种姿态，新整合的国家卫计委，将红包问
题摆到红头文件的高度，无疑是想通过向民意示好的
同时，在行业反腐问题上有所建树。但是，这个一年半
前，当时的卫生部征求意见时就遭到民意集体吐槽的
破解红包“新药”，今天像霸王硬上弓一样执意推出，
人们对它的疗效预期，依然没有看好，各种调侃依然
难听。

收红包的医务人员，不将别人的病当自己的病一
样去分担，反而他们身上出了腐败的病灶，管理部门
却需要社会病患把它当成自己有病一样来看待，这个
荒唐的药方，对那些从不收受红包的医务人员来说，
是一种人格的侮辱，对所有病患来说，是一种智商的
侮辱。

医务人员中，有收红包的，也有像一身白大褂那
样身心洁净的天使。一纸协议，就像因为这个世界上
有小偷，所有人都得在不做窃贼的协议上签字画押一
样。倘若照此类推，医患冲突问题，也要在病患登记看
病时，先跟就诊的医生签个不打架、不捅刀的协议？

红包问题，我看一点都不复杂。就是个医务人员
法律底线、道德底线的问题，是医疗资源的公平公正
问题。这两点把握住了，没哪个不堪医疗重负的患者，
心甘情愿地多掏一笔专门用以打动医务人员私心的
红包。那种把问题想得、说得无比复杂的腔调，无非是
把医务人员劳动价值被低估、得不到合理报酬的所谓
脑体倒挂，与挡不住病患“太热情”一起，成为医务人
员收受红包的客观理由，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客观感
受：原来红包问题，不是医生太贪婪，而是社会太脑
残。

这是一种混淆是非的诊断。在此诊断之下，才会
出现医患同签拒绝收受红包这种头痛医头脚痛治脚、
完全本末倒置了的药方。

明知心疾，偏治胸痛。真正的医疗机构自身的重
病不敢诊，却拿一副看上去为患者着想的狗皮膏药四
处乱贴。这正是这个看上去能讨民意欢心的举措，反
而遭遇民意不屑和嘲弄的原因所在。

把拒收红包的协议写在纸上，等同于将医患双方

的良心，硬拉到纸上画押。以为这种世人尽知的暗箱
操作，能够因为一张签字画押的协议而解决，卫计委
看来不仅是一般的天真，而且是将一个成人的重病，
放到了小儿科，玩起了“小儿科”的戏法，难免让人把
一个严肃的命题，当笑话来看。

红包问题，有法律规范的依据，有纪律处罚的措
施，认认真真抓落实，逮住谁都不放过，依法抓、依法
管、依法惩就行。将一纸协议看得比这些还重，等同于
将监管的责任、教育的责任、法治的责任，都交给了一
张凭空签了名字的协议。看上去责任到了具体人，实
际上是对监管责任的一种放弃。如果签协议能够解决
红包问题，反腐也可以签个官员与百姓之间拒绝贿赂
的协议，不然不提拔、不任命；公民也可以跟国家签个
协议，保证不杀人不放火、不偷不盗不嫖娼，这样，中
国的执法部门和司法机构即使不解散，也可以精减一
大半了。

受党教育那么多年的高官，他们在贪腐的时候，
哪个不是马列主义挂在嘴上？哪个不是人前人后说得
漂漂亮亮？哪个不像教父一样台上对人谆谆教诲要一
身正气？他们的协议早就签在了入党宣誓的那纸重如
泰山的“协议”书中。你看到中国的贪官因此个个两袖
清风了吗？

一个歪瓜子裂枣的新政“带病上岗”，我看卫计委
讨的不是民众的好，而是政绩的好。表示为病患着想
过了，抓行风用过“新药”了，至于疗效好不好，靠天
收。这种不健康的从政心态，本身就是一个做表面文
章的病态。倘若最终应了一句百姓怨声载道的“形式
主义害死人”这句老话，那对病患来说，还真是个身病
上添心病的双重不幸。

红包协议“药方”，挑明了说，就是个自欺欺人的
麻醉剂。职能部门把这个当解药，百姓心里看得很清
楚，那只不过是一包失效的过期药。把它当兴奋剂在
服的那个，百姓眼中不只是当个笑话来看，还当病人
来看。

离5月1日还有些日子。这剂药，我看卫计委还是
包包收起来的好。百姓早就看穿这剂药，是无效的药。
硬要医患双方服了去，跟假药、泄药的副作用，没多大
区别。

王传言

签订协议拒绝红包暗流，如此动作真能解决红包
问题么？对于患者来说，给医生塞红包可能并没有太
多行贿的意思，只是为了让医生尽职尽责，救助自己
的亲人而已。对于医生来说，拒绝患者的红包有时候
不代表真是自身清正廉洁，而收红包也不能说完全是
为了钱，有时候不收可能会被划入“不入流”的行列，
至少在患者心中或许会如此。不难看出，红包之所
以成为一种久治不愈的顽疾，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
种不信任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死穴”在于医患
信息不对称，所以，只有找准红包存在的根源并对
症下药，方能为红包泛滥画上休止符。

从这次卫计委整治红包的举措来看，一个不能
否定的现实就是之前的整治效果不明显，否则也不
会现在继续加强整治力度。而之前的整治措施不可
以说不严厉，2013年12月24日，国家卫计委、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制定了《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
不准”》，其中提出，“严禁索取或收受患者及其亲
友的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贵重礼品”。今年
1月28日，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卫生和计划生育
单位工作人员违反职业行为规范处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通知中针对当前反映强
烈的医务人员收受患者红包，专门作出针对性规

定，突出强调廉洁从业纪律。而这仅仅是近期的两
项规定和整治举措，如今再用签订协议的方式让医
患双方拒绝红包，是用组合拳的方式消灭红包。

不过，既然一轮一轮地治理红包，为何总是不
见效？其实，问题的真正所在，即红包的“死穴”
并非仅仅是职业操守问题，更多的是缘于医患信息
不对称。患者进入医院救治，总是希望医院能够尽
心尽力，详细告知病情、治疗措施以及收费情况、
医疗成本等等。但很多时候，有些信息患者要么是
难以获知，要么是语焉不详，自然对医生、院方产
生了不信任。如果患者能够轻松完整获得医疗信
息，红包自然就会消失，该怎么治病怎么治，该支
付多少费用就支付多少费用，而不存在患者和医生
之间私下的交易。可以说，只有让医疗信息公开
化、透明化，经得起检验，实现医患互信，才能让
红包彻底消失。

话又说回来，纵使签订这样的拒绝红包协议，
对于患者和医生来说还是处于一种信息不对称的环
境中，而这样的环境之下如果患者偷着给医生送红
包，到底谁会知道？谁又能举报呢？患者自然不会
举报，而医生也不会举报，其他人又几乎没有知道
的可能，那么，协议本身岂不是成为一纸空文。所
以，任何协议都不能抵御红包暗流，唯一的途径就
是将医患关系透明化，否则，恐怕都是隔靴搔痒。

红包泛滥关键在医患信息不对称

据国家卫计委网站消息，自2014年5月1日起，将开展医疗机构和住院患者签署《医患双方不收
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工作。卫计委要求，二级以上医院必须开展，其他医疗机构可参照执行。

有一说二

博议

@辰迷一生：假如我是患者
家属，打死我也不签！因为签了心
里就更没底了。

@Luna-小月：二级以上医
院....那一级呢？是否以下医院就
可以收送红包？

@一瓣心香29：签这种形式
上的东西有用吗？有法律效用
吗？哪个病人家属真心想送，还不
是被逼的？

@默默小沙：签这一纸合约
伤了多少人的自尊，侮辱医生，侮
辱患者！

@天生嗇智：医生如果直接
告诉来看病的人，”你不许给我红
包，我也不收红包！“病人会想“医

生在提醒我，应该给红包啊！”

@新说心语：本该早就习以
为常的事变成现在要靠一纸协议
来约束，真是悲哀！

@Iris_慧：难道不会有形式上
的签一签，红包还是照送照收？

@菜园堕落少年by竹风：这
肯定是我国首创的举措，可能也是
唯一一个就医需签订医患拒收红
包协议的国家。

@aileen_曹曹熙：拜托，不收
礼不收红包是个医生的职业道德
好吧，还签协议书……那干嘛不直
接通报各大医院谁被看到收礼收
红包了直接开除？

质疑 这种形式主义有用吗

@巧克力花心筒：对手术而
言，给与不给都是一样，关键手术
后的各种咨询和复查，给红包的确
会更好些～

@善之举：很多医院是非要
红包的，特别是在妇产科。

@暴走的骨骼：嗯呢！现在
医院都送卡了！呵呵！

@Mr1890：当然了红包就是
管用，生孩子送红包，大夫有事没

事就过来看看产妇，孩子洗澡也往
前排。家长都送就跟没送一样，就
你不送，孩子在人家手里……一切
都是社会风气使然，每次不好的现
象都是靠运动去打压，而不是靠法
律、制度……还是扯淡。

@80后睡在潘岱：收了红包
可以对病人关心一点，不收也可以
冷漠一点，医生不收红包了，病人
家属该着急了。国家的想法是好
的，但是这种协议反而让病人家属
更担心。

批评 送红包就为图个安心

@元元老爸：好主意，若能扩
大到全体国人和公务员互签不行
贿受贿协议更好。

@士心SGZ2013：《一个好消
息，一件利国利民的实事》，今闻，
国家卫计委下发文件，2014 年 5

月1起，二级以上医院要与住院病
人共签协议书，承诺不送、不收红
包。我们举双手赞成。

@征爷一号：啊哈！这个规
定挺好的，本来好好的救死扶伤医
院最近几年都变味了！

赞成 签协议有利改善风气

@飞飞爱漫游：医生开口要
红包你们说是狼心狗肺，医生强调
不收红包你们说是暗示要给，没开
口要你们说不送怕医生害你，硬塞
给了转过身还是骂医生，那你们给
医生指条明路吧。其实以能当上医
生的智商，会为了个红包就冒医疗
事故和坐牢的风险吗？

@Mars_min_：当你们觉得医
生高薪低能，可以收红包，拿回扣，
是因为你们自以为了解这一行，不
是一个人能代表全部。最好就是让
你们孩子进入这一行，我觉得当医
生护士的父母，敲断孩子的腿，也
不会让他们犯当初的错。

@小星闪烁：以我个人经历，

三次家人或亲戚手术，没有医生暗
示红包，主动送后都被拒绝过，都
是再次送才收下，两次是手术后再
送的。病人也是有责任的。我接触
过的医生没有给我贪的印象，实事
求是。

@小学大男生：不收红包的
好医生不少，好医生仁心仁术，真
的为病人着想，要感谢这些良医，
社会环境正在好转，医风医德必定
也会好转的，要有信心！

@我是一只可爱的小背影：
其实有时候医生帮了忙救死扶伤
的真的很想送点什么答谢的只是
自己的心意…现在却由于部分人
的胡作非为弄得那么复杂……

反驳 不收红包的好医生不少

@手机用户2129948901：医
患矛盾好像不是一个合同能够解
决的吧？纯粹的服务意识以及医
疗水平不平等才是根本所在。

@一个苹苹苹果：有意义
吗？但凡有点职业道德都会尽心
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不会索要红
包的；如有真要的，不找它看就
是了。

@帝企鹅的小马甲：什么都
要明文规定才能执行啊？自律性
都去哪呢？

@船悬：关键是监督落实，让
送的和受的都不敢，才能收到成
效。提高医患信任度，就没了动力
送红包。

@-薏米粥-：医生绝不应该
收病人的红包，是为医的原则。病
人一定要送医生红包有他的难言
之隐。我以为增加了医疗保障的
投入、合理的调配医疗资源、调到
一切可利用的医护力量、全方位进
行医德教育，拒收红包的承诺才能
有效，否则只能使之变得更隐晦，
病人更无所是从。

思考 医德自律可否胜于监督

“医患红包协议”下的是什么药？


